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補充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教師聘任後有教師法第十四條（以下簡稱該法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學校應依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所訂流程、本補充規定及不適任教師處理作業流程圖一至圖五辦理。
	二、教師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第八款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第九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及第十款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情事者，學校除依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所訂流程外，依本補充規定及不適任教師處理作業流程圖一至四辦理。
	一、「教師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業奉 總統103年1月8日華總一義字第10300000681號令公布如下：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二、為配合教師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修正第二點相關文字，以符應法令變更需要及供各校運用參考。

	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及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一）察覺期

１、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發現後四十八小時內，由校長邀集教師會長、家長會長、行政代表研商是否成立調查小組。

２、調查小組由行政主管、家長會、教師會共同組成，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調查時並得徵詢班級家長代表及相關人員之意見。

３、調查期程以十四日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三十日。

４、調查結果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函報本局備查。

（二）評議期

１、經查證屬實者，五日內召開教評會審議。

２、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教評會未作成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決議時，應函報本局備查。
３、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教評會未作成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之決議時，應函報本局備查。

４、教師涉有教師法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除情節重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年限，並函報本局核准。

	三、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一）察覺期 
１、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發現後四十八小時內，由校長邀集教師會長、家長會長、行政代表研商是否成立調查小組。 
２、調查小組由行政主管、家長會、教師會共同組成，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調查時並得徵詢班級家長代表及相關人員之意見。 
３、調查期程以十四日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三十日。 
４、調查結果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函報本局備查。 
５、教師涉及性騷擾學生案件，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規定送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二）評議期 
１、經查證屬實者，五日內召開教評會審議。 

２、教評會未作成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之決議時，應函報本局備查。
	一、配合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修正為「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並移列至第十三款；與修正第二項出席人數及增列後段教師涉有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爰修正第三點。

二、查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修正條文業奉 總統102年12月11日華總一義字第1020022521號令公布如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加害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或其他適當之懲處。復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規定：「教師之平時考核，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獎懲標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其規定如下：…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大過：…（五）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情節重大。…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三）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八）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基此，有關教師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依其情節輕重，學校得依考核辦法規定核予申誡、記過及記大過之懲處；惟如教師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已非考核辦法可為相當之處理時，爰經納入教師法第十四條可予以解聘、停聘及不續聘。茲考量教師體罰嚴重其身心者且非依考核辦法規定核予申誡、記過及記大過之懲處足以為誡者、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情節重大者，已分別違反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等相關規定，應已不適任於教育現場，爰教師違反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之不適任行為，經學校查證屬實，即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無需成立輔導小組及進行輔導，爰比照不適任教師處理作業流程圖(一)辦理。

	五、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者

（一）察覺期

１、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發現後四十八小時內，由校長邀集教師會長、家長會長、行政代表研商是否成立調查小組。

２、調查小組由行政主管、家長會、教師會共同組成，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調查時並得徵詢班級家長代表及相關人員之意見。

３、調查期程以十四日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三十日。

４、調查結果於十日內函報本局。

（二）評議期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經治療尚未痊癒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五、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一）察覺期 
１、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發現後四十八小時內，由校長邀集教師會長、家長會長、行政代表研商是否成立調查小組。

２、調查小組由行政主管、家長會、教師會共同組成，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調查時並得徵詢班級家長代表及相關人員之意見。

３、調查期程以十四日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三十日。 
４、調查結果於十日內函報本局。

	配合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修正為「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爰修正第五點，並增列（二）評議期相關規範以資完善。

	
	六、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情事者，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其相關規定進行調查處理。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屬實者，即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不再經由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屬實者，只得予以解聘，沒有予以停聘或不續聘之餘地，爰刪除原第六點。

	六、不適任教師處理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七、不適任教師處理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原第七點，點次前移為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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